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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二三一八○○號


茲刪除商業團體法第七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二三一八一○號


茲增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九條之一；並修正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之二及第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內政部部長　林豐正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增訂第九條之一；並修正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之二及第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槍砲、彈藥、刀械如左：
一、槍砲：指火砲、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魚槍、改造模型槍及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
二、彈藥：指前款各式槍砲所使用之子彈及其他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類炸彈、爆裂物。
三、刀械：指武士刀、手杖刀、鴛鴦刀、手指虎、鋼 (鐵) 鞭、扁鑽、匕首 (各如附圖例式)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查禁，非供正當使用具有殺傷力之刀械。
第　六　條　　第四條第三款所列之各式刀械，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製造、販賣、運輸、持有或陳列。其由人民或團體收藏作紀念、裝飾、健身表演練習，或供正當休閒娛樂者，依管理辦法之規定，向警察機關申請登記查驗列冊管理，非經許可，不得售讓他人。

前項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條例修正公布後六個月內修訂之。

第九條之一　　未經許可擅自改造模型槍、販賣或運輸改造模型槍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無故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改造模型槍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十三條之二　　犯第七條至第十三條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槍砲、彈藥、刀械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述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查獲者，亦同。
前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期間自首者，免除其刑。
犯第七條至第十三條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十四條　　獵槍、魚槍、刀械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條例修正公布後六個月內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二三一八二○號


茲修正礦業法第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修正礦業法第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十四條　　礦業權除繼承、讓與、抵押、信託及強制執行外，不得為權利之標的。

前項礦業權之抵押，以採礦權為限。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二三一八三○號


茲增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增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六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六條之一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結婚，並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妻之名義在同日以前取得不動產，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於本施行法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六日修正生效一年後，適用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後之第一千零十七條規定：
一、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且該不動產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
二、夫妻已離婚而該不動產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二三一八四○號


茲增訂民法親屬編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第一千零六十九條之一及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二，刪除第一千零五十一條；並修正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第一千零五十五條及第一千零八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民法親屬編增訂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第一千零六十九條之一及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二，刪除第一千零五十一條；並修正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第一千零五十五條及第一千零八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九百九十九條之一　　第一千零五十七條及第一千零五十八條之規定，於結婚無效時準用之。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第一千零五十七條及第一千零五十八條之規定，於結婚經撤銷時準用之。

第一千零五十一條　　（刪除）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　　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

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

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

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

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

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

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　　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
第一千零六十九條之一　　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及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之規定。

第一千零八十九條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得請求法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

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聽取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

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二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二三一八五○號


茲修正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修正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三百六十三條　　本目規定，於文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之效用者準用之。
文書或前項物件，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困難者，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






總  統  府  公  報
第六一一四號
一
總  統  府  公  報
第六一一四號
七

